
1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114年度原力再現—青銀共學細部執行計畫 

壹、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114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原力

再現青銀共學計畫辦理。 

貳、 目的：為促進原住民族文化永續傳承與族語學習，本會以大雅區原住

民族文化館為基地，推動「原力再現-青銀共學計畫」。本計畫透過原

住民壯世代及樂齡者人力培訓，以青銀共學作為計畫推動策略，營造

跨世代互動學習環境，擴展文化推廣的影響力。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肆、 計畫執行時間與地點： 

一、 原住民族照顧陪伴人力培訓： 

(一) 時間：114年4月至5月，共計30小時。 

(二) 地點：臺中市原住民族文化館。 

二、 推展青銀共學閱讀： 

(一) 時間：114年5月至12月，共計630小時。 

(二) 地點：臺中市原住民族文化館、太平聚會所或其他適當場所。 

伍、 執行方式：  

一、 種子說書人員培力： 

(一) 資格與條件 

1. 設籍本市且年滿55歲以上之原住民。 

2. 須全程參與培訓課程，且評核通過者，始得成為種子人員。 

(二) 培訓課程 

1. 以故事鑑賞分析、故事演說、戲劇表達、實戰體驗及方案設計

等課程為主。 

2. 上課日期預計114年4月18、19、25、26、29日計5日，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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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時至12時及下午1時至5時，計6小時，上課地點為本會

所屬原住民族文化館。 

3. 課程結束後進行評核，由參訓人員自行設計方案，並實地演示，

經評核通過者，由本會媒合進行方案推動。評核標準及方式，

於課程首日說明。 

(三) 報名時間與方式 

1. 自計畫發布日起至114年4月7日止。 

2. 檢具報名表（附件）及原住民相關證明資料，以電子檔 e-

mail 至 linwei18 @taichung.gov.tw或以紙本郵寄、親送至本

會(地址：臺中市豐原區環南路70號)，並電話通知本會文教福

利組-林先生 (04-22289111*50104)。 

二、 推展青銀共學閱讀： 

(一) 由說書人設計和策劃各類型繪本閱讀、說故事或相關書籍分享

會、閱讀導讀活動、文學講座等教育推廣活動。 

(二) 以前項方案或活動結合原住民族文化館及鄰近學校(含幼兒園)

共同辦理，以透過說故事或閱讀方式認識多元族群文化。 

(三) 方案活動得依年齡或全齡、親子進行設計，由本會發布參與報

名訊息，如單位或學校有參與方案之需求，亦可直接洽詢種子

說書人或本會。 

(四) 前項方案活動種子說書人得支領每小時750元鐘點費，並應提

供方案或活動執行成果予本會備查。 

三、 其他事項： 

(一) 本會得派員訪查說書人方案活動執行情形。 

(二) 方案活動涉文宣或教材印製，須於適當位置標明「公益彩券回

饋金補助」。 

(三) 說書人如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之

關係人，請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

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件7)，如未揭露者依公職

mailto:至why210030@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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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8條第3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四) 說書人應擔保其著作及教材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如有該

等情事致本會權益遭受損害或受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說書人

應對本會負全部賠償責任。 

(五) 未依本計畫用途支用、虛設、浮報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者，本

會得撤銷說書人資格，並應依法負責並繳回該部分之相關經費。 

陸、 本計畫未盡事宜，依原住民族委員會「114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

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柒、 本計畫經機關首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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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114年度原力再現-青銀共學計畫 

種子說書人員報名表 

填寫日期： 114  年   月   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E-mail 
 

族群別  

電話 居住所電話： 行動電話： 

住址  

教育程度 □研究所□大學□專科□高中職□國中□國小 

相關經歷 

 

 

 

 

 

備註  

 

附件 


